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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检察“把脉”社区矫正 监督破解“人户分离”难题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

□通讯员 杨春笑 张欣宇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规范
基层司法所执法行为，近日，扶沟县人民检察院组
织干警深入辖区乡镇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常态化
巡回检察工作。

检察干警通过核对社区矫正对象名册、查阅执
法档案、开展谈话问询等方式，对某司法所 19 名在
册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全覆盖核查。经查发现，6 名社

区矫正对象户籍归属当地乡镇，实际矫正执行地却
为日常常住地，存在“人户分离”问题。 此类问题不
仅加大日常监管工作难度，还极易造成信息互通不
畅、监督管控缺位等状况，为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埋
下安全隐患。

针对巡回检察排查出的问题，该院秉持“发现
问题、指出问题、解决问题”工作原则，现场向涉事
司法所提出纠正意见，督促其高度重视“人户分离”
引发的各类管理风险，同时建议涉事司法所及时将

相关情况上报县社区矫正中心， 研究制定解决方
案。

为做实做细巡回检察监督“后半篇文章”，切实
巩固监督成效，扶沟县人民检察院将持续跟踪督办，
督促县社区矫正中心按期报送书面整改方案。 针对
此类共性问题， 该院还将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
建议，推动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上规范社
区矫正执行地确定与变更程序，全面消除监管盲区，
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安全有序推进。

商水警方 8 小时速破盗窃案
“小案快破”显威力

□通讯员 林漪婷

本报讯 近日，商水县公安局连续接到两
起盗窃警情。 新城派出所接到群众任某报警
称， 其经营的超市内价值一万余元的财物被
盗；同一时段，老城派出所也接到群众王某报
警称， 其停放在文昌花园附近的电动三轮车
丢失。

接警后， 商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启
动“小案快破”工作机制，统筹多警种协同侦
查。 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验取证，迅速锁
定犯罪嫌疑人程某的活动轨迹， 立即开展串
并案侦查。

经查，5 月 18 日 23 时许， 程某窜至商水

县西大街， 在文昌花园附近盗窃一辆电动三
轮车。 随后，其驾驶被盗车辆在县城内伺机作
案， 次日凌晨 2 时许， 潜入一家超市实施盗
窃，作案得手后驾车逃离现场。 逃窜途中，程
某将电动三轮车丢弃， 换乘出租车逃回户籍
地。

掌握犯罪嫌疑人行踪后， 民警火速驱车
赶赴程某家中实施抓捕。 正在家中休息的程
某警觉后，从二楼跳窗、翻墙逃窜。 民警迅速
反应、奋力追捕。 其中，民警刘洋在追捕中腿
部受伤，仍坚持追赶。

最终，接警后仅用 8 小时，民警成功将程
某抓获，并追回被盗电动三轮车。 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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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打通法律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辖区村民
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走进郑集乡官路边行政
村，开展法治宣传进乡村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通讯员 李亚晖 摄

在 ATM机“捡”了 3300元
他差点被判刑

□通讯员 宋浩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然而现实中，总有少
数人因一时贪念，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殊不知此举已
触碰法律红线。

近日，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因在 ATM
机上存取款引发的案件，既彰显了法律的刚性尺度，也
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与善意，为广大群众敲响了警钟。

2025 年 12 月 19 日下午，太康县某农商银行网点
内，张某某在 ATM 机办理完存款业务后匆忙离开。 第
二天， 他发现钱款并未存入自己银行卡内， 遂立即报
警。

公安机关通过查看现场视频监控并调查行动轨

迹发现， 张某某因操作失误，3300 元现金未能成功存
入机器，留在了 ATM 机存钱口。排在张某某后面的犯
罪嫌疑人马某某 ， 在该 ATM 机办理业务时发现了
3300 元现金。 因一时贪念，马某某将钱款拿走并离开
现场。

公安机关很快锁定马某某，并对其进行电话询问。
马某某对拿走他人钱款的行为供认不讳， 随后主动到
案，将 3300 元现金全额退还给张某某。 其真诚悔罪的
态度得到了张某某的谅解，双方矛盾得以圆满化解。

2026 年 4 月 9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太康县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检察官联席会议研究讨论认
为，马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但综合考量案件全部
情节，马某某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
轻微；案发后能主动全额退赃，有效挽回被害人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书面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社会危害性
不大。

检察机关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决定对马某某
盗窃案召开公开听证会，就拟不起诉听取意见。听证会
上，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处理意见。 最终，太康县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马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如果当时我把捡到的钱主动交给银行工作人员，
换来的会是表彰，因一时贪心险些酿成大祸，真是一念
之差天差地别。 ”马某某为自己的错误满心懊悔。

检检察察故故事事


